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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ei.gov.cn/zwgk/zcfg/jmwfg/201709/t20170927_127781.htm） 

 

附錄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关于印发《广东省食盐生产和批发企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粤经信规字〔2017〕8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东省食盐生产和批发企业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6 日 

  

 

广东省食盐生产和批发企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盐业管理条例》、《广

东省食品安全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粤府〔2016〕141 号）有关规定，

为加强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批发企业的规范管理，有效保障食盐质量安全和食盐供应安全，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食盐，是指直接食用和制作食品所用的盐。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境内（广东自贸区除外，下同）从事食盐生产经营的食盐定

点生产企业（含多品种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下同）和食盐批发企业。  

 

第二章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资质管理 

  第四条 我省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畴。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

批发企业按照《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要求实施许可管理；食盐批发企业按照《食品经营

许可管理办法》等要求实施许可管理。  

  第五条 省政府食盐安全监管机构对我省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实行定期检查制

度，企业应按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第三章 食盐定点生产和批发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 

  第六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小包装食盐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

生规范》等现行标准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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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食盐批发企业在采购、运输、验收、贮存、分装与包装、销售等经营过程中应执

行《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等现行标准有关规定，保障经营的食盐安全卫生。  

  第八条 食盐批发企业应制定食盐供应销售应急预案，在相应销售区域内同步建立食盐储

备制度，具备执行销售区域所在地地级以上市政府应急供应指令的能力，确保食盐应急供应。  

  第九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应把履行食盐安全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禁生产、

经营伪劣食盐。禁止使用工业废渣盐、废液盐生产食盐；井矿盐企业的岩盐矿藏，应确保未含

有放射性物质；食盐加工使用的原盐不含钡卤水和带有异味的卤水。  

  第十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经营规范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及国家有关食盐生产、批发企业的规范条件。  

  第十一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应按照国家持续消除碘缺乏病有关要求，有效拓

宽碘盐供应渠道，确保合格碘盐覆盖率在 90%以上。科学合理布局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丰富

未加碘食盐品种的供应，满足特定人群未加碘食盐消费需求。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保

障我省边远相对贫困碘缺乏地区的加碘食盐供应。  

  第十二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应建立食盐产品电子追溯体系，实现食盐产品来

源可追溯、流向可查询、风险可防范、责任可追究，按接口标准与广东省食盐监管平台、相关

信用信息平台对接，鼓励接入广东省食盐交易服务平台。  

  第十三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应建立食盐产品召回制度，保证受安全危害影响

的放行产品全部得以迅速召回，确保人民群众用盐安全。  

  第十四条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的机构名称、地址、法人或法人代表发生变更时，

应在 30 天内向省政府食盐安全监管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同时告知广东省盐业协会。  

  第十五条 外省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省级食盐批发企业在我省开展经营的，应当履行信息

告知义务，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省政府食盐安全监管机构提供的食盐经营信息告知平台

提交企业基本信息资料。  

  告知信息主要包括：1.企业名称；2.企业注册地址；3.企业生产经营地址；4.企业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及联系方式；5.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6.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食盐批发许可证书编号；8.企业所销售的食盐品种及其所销售食盐品种依据的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等）等信息。  

  第十六条 鼓励食盐批发企业与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兼并重组。鼓励国有食盐批发企业在保

持国有控股基础上，通过投资入股、联合投资、企业重组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开展战略合作

和资源整合。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省政府食盐安全监管机构应在其官方网站公布获取资质许可认定的食盐定点

生产企业、食盐批发企业信息，以便社会查询和监督。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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